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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8_E5_92_8C_E7_c80_310941.htm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有关问题的

通知（劳社部发[2007]3号）（相关资料: 部门规章1篇）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财政厅（局）： 近年来

，各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以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按时足额发放为中心，在不断规范和完善省级调剂金制度

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工作的

开展。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 38号）精神，加快实现省级

统筹步伐，劳动保障部、财政部制定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省级统筹标准》。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

识省级统筹的重要意义。建立和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省级统筹制度，是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内

容，也是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的

客观要求。实现省级统筹，有利于提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基本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

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统一缴费基数、比例，规范养老保险待

遇政策，促进参保职工跨地区流动；有利于减少管理层次和

管理环节，提高基金使用效率；有利于规范基金运行，加强

监督，确保基金安全。因此，各地要充分认识推进省级统筹

的重要意义，认真研究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

，把加快实现省级统筹作为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的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 二、进一步明确省级统筹工作的

重点。目前，尚未实现省级统筹的地区，应结合本地实际情

况，明确工作重点。要统一缴费基数和比例，规范基本养老

金计发办法；统一养老保险数据库和业务流程，为实现省级

统筹创造条件；要明确确保基本养老金发放的责任，健全省

、市、县三级基金缺口分担机制；完善全省基金收支预算管

理制度，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逐步实现在全省

范围内统一调度和使用基金；推进和规范市级统筹，积极创

造条件，向省级统筹过渡；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实行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垂直管理。 三、认真抓好组织实施。各地要切

实加强领导，密切配合，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对照《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标准》，制定推进省级统筹的具

体工作规划。要认真总结经验。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

新情况和新问题。保证推进省级统筹工作的稳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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